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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貴局函詢有關私立小型老人福利機構設置日間照顧設施規

模審查標準案，復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 貴局102年2月8日中市社青字第1020012096號函。

二、按老人福利法第19條規定，「為滿足居住機構之老人多元

需求，主管機關應輔導老人福利機構依老人需求提供下列

機構式服務：…九、日間照顧服務。…」前項機構式服務

應以結合家庭及社區生活為原則，並得支援居家式或社區

式服務。其立法意旨係指機構得利用空間進行外展服務，

辦理居家式、社區式服務，以服務社區長輩。

三、次按老人福利服務提供者資格要件及服務準則第112條規

定，機構式日間照顧服務提供單位應依老人福利機構設立

標準規定配備必要之設施設備，且置照顧服務員及相關護

理人力。爰此，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第5條規定，老人福

利機構設日間照顧設施者，應設有多功能活動室、餐廳、

廚房、盥洗衛生設備及午休設施。設有寢室者，其樓地板

面積，平均每人應有10平方公尺以上。其工作人員依其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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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對象，準用業務性質相同之老人福利機構規定設置。

四、另依老人福利服務提供者資格要件及服務準則第59條規定

，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人數，每日同一服務時間以30人以

下為原則。

五、綜上，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雖未明定機構辦理日間照顧

服務之規模，惟考量老人福利法立法意旨及參照上開準則

之規定，機構辦理日間照顧服務仍不宜超過30人，以符合

比例原則及維護日間照顧之服務品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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